《<瀛海润棠项目房屋租金评估委托合同>之补充协议》
甲方（委托方）：北京博大新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法定代表人：刘丹青
通讯地址：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鹿海园四里8号楼8101

乙方（受托方）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法定代表人：齐宏
通讯地址: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003
本协议中的所有术语，除非另有说明，否则其定义与双方于2023年5月19日签订合同编号为：2023-新元-综合-68号的《瀛海润棠项目房屋租金评估委托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原合同”）中的定义相同。
一、协议内容增加部分为：
鉴于甲方增加委托事项，新增一居室、三居室的标准房租金评估，由于价值时点变更，原二居室报告需退回乙方，并由乙方重新出具包含一居室、二居室、三居室租金单价的《不动产报告书》提供给甲方。
甲、乙双方协商本次服务费用增加人民币36000元（大写：人民币叁万陆仟元整）其中不含税金额：33962.26元，增值税费为：2037.74元，增值税率：6 %。甲方支付的上述评估业务费包含税金、乙方的差旅费、食宿等为完成此次评估的全部费用，甲方无需再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。
二、本协议生效后，即成为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与原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除本协议中明确所作增加的条款之外，原合同的其余部分应完全继续有效。本协议与原合同有相互冲突时，以本协议为准。
三、本协议一式7份，甲方持5份，乙方持2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本协议自双方盖章后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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